
附表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參與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工作獎勵彙

整表 

申請人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項次 
參與調查學校 

校安通報序號 

參與調查 

學校校名 

參與校園性別事件

調查起始日期 
備     註  

1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  

6      年    月   日  

7      年    月   日  

8      年    月   日  

9      年    月   日  

10      年    月   日  

合計 
□本校 ___案 ； □跨校 ___校 

□嘉獎 ___次 ； □記功 ___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備註： 

1. 請申請人檢附參與調查學校之開會通知單為佐證資料，俾利獎勵之參考。 

2. 如校長為申請人，則校長簽核欄位免予核章。 

3. 請學校依「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參與校園性別事件諮詢服務、調查工作及協助執行業務相關

工作獎勵作業要點」覈實辦理敘獎。 

4. 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第 2 頁起之項次請依實際項次接續填寫。 


